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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权实用法律手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结合日常生活中的
常见物权法律纠纷，收集现行有效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并根
据物权法的章节条款予以分类整理。
法律条文《物权实用法律手册》收集整理现行有效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等规
范性文件，表容涉及不动产登记、物业管理、共有、相邻关系、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
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权、质权以及留置权等诸多物权法律制度。
案例解读《物权实用法律手册》结合常见物权法律纠纷，编写典型案例及精要评析，并收录《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若干问题的意见》和
《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等有关纠纷解决的规范性文件。
文书范本《物权实用法律手册》收集整理商品房买卖合同、汽车买卖合同、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业主
公约以及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等文书范本，供广大读者在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消灭以及纠纷解决
过程中予以参考，以提高防范法律风险、解决法律纠纷的能力。
流程图表为了便于读者充分了解民事诉讼程序，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物权实用法律手册》还附
录民事诉讼流程图(一审)和民事诉讼流程图(二审)等流程图表，为当事人诉讼维权提供程序方面的指
引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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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综合　法律　行政法规　司法解释二、物权公示　一般规定　土地登记　房屋登记　其他登记　
动产交付三、所有权　土地与房屋所有权　物业管理　共有和相邻关系　特别规定四、用益物权　建
设用地使用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　宅基地使用权五、担保物权　一般规定　抵押权　质权　留置权六
、纠纷解决　调解　仲裁　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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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业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规定，是指依法登记取得或者根据物权法第二章 第三节 规定取得专有部分所有权的人。基于与建
筑单位之间的商品房买卖民事法律行为，已经合法占有该专有部分，但尚未依法办理所有权登记的人
，也可以认定为业主。第七十一条 [业主对专有部分行使所有权]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
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法
律术语]专有所有权，是指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对专有部分享有的自由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构成
专有部分，需要具备构造上、使用上和法律上的独立性。第七十二条 [业主对共有部分的权利义务]业
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不履行义务。业主转让
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其对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一并转让。[法律术语]共
有权，是指建筑物区分所有人依照法律或管理规约的规定，对区分所有建筑物之共有部分所享有的占
用、使用及收益的权利。建筑物的共有部分，是指建筑物及其附属物中除专有部分之外的由全体或部
分区分所有人共同使用的其他部分。第七十三条 [建筑区划内的场所归属]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
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
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关联
条文]《物业管理条例》第38条第七十四条 [车位、车库的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
、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
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

Page 4



《物权实用法律手册》

编辑推荐

《物权实用法律手册》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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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是法律工作者和一般读者的好的参考书，可放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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